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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债法总则新论》由杜景林编著。
《德国债法总则新论》所要侧重者，只是“新论”二字。
一是内容上的新，也就是力求反映最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通过债法现代化带来的体系和内容方面的
变化；二是认识上的新，力求反映学说和文献上的新的观念、见解和看法；三是判例上的新，力求反
映最新的案型，同时反映学说与判例的协力作用；四是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国内重要合同法学者的
新认识，力求以此建立中国法与德国法之间的专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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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景林，1963年生，黑龙江省五常人。
1981-1986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建筑材料工程系，1986-1988年就读于同济，大学科技德语中心研究生班。
自1988年起任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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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著者前言第一章 债法导论第一节 债务关系的概念、实质、功能及界定一、债务关系的概念二、债务
关系的实质三、债务关系的功能四、债务关系的界定第二节 债务关系的规制位置及规制技术一、债务
关系的规制位置二、债务关系的规制技术第三节 债务关系的划分一、要因债务关系与不要因债务关系
二、一时的债务关系与继续性债务关系lo三、一方负担的债务关系与双方负担的债务关系四、诺成合
同与要物合同第四节 债务与责任第五节 债权冲突第六节 债权的相对效力第七节 债权的实现与不完全
债权一、债权的实现二、不完全债权第八节 债务关系上的义务群一、给付义务二、保护义务三、对己
义务第九节 特论：任意中的强制——合同规范对于格式条款法的范式作用一、总论二、合同规范设置
：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三、范式作用：任意性合同规范的“任意性”界限四、范式作用的界限与
消极性范式作用五，结语第十节 特论：合同法中的等价关系一、总论二、均衡性合同正义与主客观等
价关系三、等价关系维系对于合同制度的意义四、等价关系推定对于合同制度的意义五、结语第二章 
债务关系的发生第一节 发生原因总论一、意定债务关系二、法定债务关系第二节 缔约过失一、总论
二、学理认定三、责任要件四、类型五、第三人责任六、法律效果七、与瑕疵担保责任规则的竞合关
系第三节 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学说第四节 法定保护关系学说第五节 信赖责任第六节 合同自由及界限一
、合同自由二、合同自由的界限第七节 合同方式一、方式规定的目的二、方式的种类三、不遵守方式
规定的法律效果第八节 预约及选择权合同一、预约二、选择权合同第三章 债务关系的内容第一节 合
同债务关系的内容规定一、当事人意思与法律，私法自治与均等正义二、给付的嗣后指定第二节 诚实
信用原则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意义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构成要件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可更易性四、
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五、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第三节 给付的标的一、
种类债务、选择债务和代替权二、金钱债务⋯⋯第四章 债务关系的消灭第五章 给付障碍法第六章 当
事人范围的扩展——利他合同第七章 当事人变更第八章 多数债务人及债权人重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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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仅可以向出卖人请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仅能够向买受人请求支付价
金。
如果出卖人的一个债权人扣押买卖标的物，那么以标的物尚属于出卖人为限，买受人不得以自己所享
有的、相对性质的交付请求权，去对抗实行扣押的债权人。
但在出卖人已经将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的情形下，也就是在买受人已经成为一项绝对权利的权利人的
情形下，对于扣押的债权人，买受人可以主张第三人异议之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71条）。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因侵害绝对权利所发生的请求权，如因侵害所有权所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或者因所有权丧失所产生的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不再为绝对的权利，而主要都表现为相对的权利。
即于此种情形，被害人仅能够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不能够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即使债务人不能够履
行债务系因第三人致害所产生，亦为如此。
在一些例外情形，债务关系的相对性原则已经被打破，具体表现就是整个债务关系或者个别债权已经
被赋予了一种绝对的效力，一种对任何的第三人都可以发生的效力。
学说上通常将这称为债权的物权化。
在个别债权方面，物权法上的预告登记为其著例：预告登记之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具有物权特征，是因
为其享受处分保护和继受保护（第883条第2款和第3款、第888条），并且其原则上不受破产和强制执
行的影响（《德国破产法》第24条；《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48条）；另外一方面，其具有
债法的特征，是因为预告登记之权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仅指向被担保债权的债务人。
在整体性债务关系方面，存在有若干示例，涉及的是权利依法转移于第三受让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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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债法总则新论》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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